汕头市乌桥岛棚户区改造项目
预征收产权调换的签约流程
为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汕头市乌桥岛棚户区改造项目预征收产权调换工作，保障工作有序开展，决定采取摇号的方式确定被征收人的签约顺序，具体由汕头市金平区乌桥岛棚户区改造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金平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组织实施。
本次有意愿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须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关证件前往区乌桥棚改办进行资料初审及领取抽签号，并按摇号结果在对应的签约日进行签约和择房。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汕头市乌桥岛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预征收签约具体流程如下：
环节一 资料初审及领取抽签号
一、领取时间：2018年3月20-24日，3月26-30日共 10天;
9:00-12:00，14:30-17:30。
二、资料初审
被征收人在前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征收小组，由征收小组人员对被征收人资料进行初审，并登记有关信息。
初审须携带资料如下：
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买卖合同或其它能反映产权的有效证明材料；
被征收人身份证、户口本；商铺的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若由代理人办理的，除持上述相关证件外，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
上述资料须提交复印件2份（原件审核校对后返还）。
三、领取签约号
1、资料审核无误后，由征收小组人员带领被征收人前往财务室领取抽签号（一式两联：正联存底，副联发放给被征收人）。（注：被征收人所领取的抽签号是作为其摇号及签约的依据，并非是最终的签约顺序，最终的签约顺序将在摇号环节中确定。）
2、抽签号由组别和号码组成，按顺序领取（注：不能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每一组为50个号，50个号满后自动生成下一组，若最后一天最后一组不足50个号也视同为一组，组别数量按照领取抽签号的被征收人实际情况确定。（举例说明：被征收人为第50个领取抽签号，则该抽签号为第1组50号，第51个领取的抽签号被征收人自动成为第2组1号，以此类推。）
环节二  摇号
一、摇号时间：2018年3月31日15:00开始
二、摇号是确定所有领取抽签号的被征收人的签约顺序。
本次摇号分两轮进行，第一轮为摇取签约日对应的组别，第二轮为摇取签约日被征收人签约顺序。
三、摇号全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同时金平区监察委、作风办、住建局、司法局、法制局、国土分局、规划分局、乌桥街道及居委会、被征收人代表以及新闻媒体现场监督。
四、第一轮摇号（举例说明：第一个摇出来的号码为40，那么第40组所有被征收人对应第1天签约。）
1、工作人员将最终确定的组别数量对应球放入摇号机。
2、现场推荐两名被征收人代表上台摇号，其中一名监督，一名摇号。
3、第一轮摇号完成后，由公证员宣布摇号结果。
五、第二轮摇号（举例说明：第一个摇出来的号码为8，则所有组别的8号为对应日签约第一人。注：不足50个号的一组参照摇出来的号码顺序，确定当日签约顺序，空号的则由有效抽签号码依次序往前递补。）
1、工作人员将50个球放入摇号机，每个号码相对应所有组别中该号码的被征收人。
2、由第一轮推荐的两名被征收人继续负责本轮摇号。
3、第二轮摇号完成后，由公证员宣布摇号结果。
六、摇号结果一经公证并公布，即为最终结果，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进行更改。
七、摇号过程中如遇停电或机械故障等意外情况造成摇号中止，重新摇号。若该意外情况能及时恢复正常的，重新启动摇号。若无法当日恢复的，由金平区征收办另行安排时间。
八、摇号结果在汕头电视台、汕头日报、金平政务网（http://www.gdjinping.gov.cn）、区乌桥棚改办公告栏、乌桥街道及居委会公告栏予以公示。
环节三  签约
一、办理时间：具体日期以公告时间为准，征收人对于当日按规定到场的被征收人必须全部受理（注：签约当日每户最多2人到场）。
二、办理签约程序
1、核对信息：被征收人必须持抽签号于对应签约日到场，工作人员核对被征收人信息并对被征收人到场情况进行统计。
2、9:50截止信息核对并公布到场情况，未到场的被征收人视为放弃本次签约，抽签号作废。
3、10:00开始，被征收人按照摇号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到大厅咨询处对预征收产权调换补偿标准进行咨询，届时设置5个征收小组，按照摇号顺序前5户被征收人同时咨询，接下来按照顺序办理（注：每户咨询限时20分钟）。
4、征收人与被征收人达成一致意愿后，在大厅签约区按顺序办理签约（注：每户签约限时10分钟）。
5、按照先签约先择房的原则，被征收人完成签约后当场选择房屋（即择房顺序由最终签约顺序确定）。
其他事项说明
一、签约日被征收人不能准时到场的，视为自动放弃。
二、签约日被征收人当日不能签订协议的，所持抽签号作废。
三、本流程未尽事宜，由汕头市金平区乌桥岛棚户区改造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并由金平区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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